（节能）专项审查意见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开发区 门卫

	设计编号
	
	绿建
	· 一星 

· 二星
	节能
	· 甲类65％

· 乙类50％

	一、建筑专业
（无）
二、结构专业  
（无）
三、给排水专业
（无）
四、电气专业
（无）


	审查人
	
	强制性条文
	
	日  期

	
	
	强制性标准
	
	2020.07.12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开发区 门卫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 
1.消防控制室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、机柜、机架和金属管、槽等应采用等电位连接，详见GB50116-2013第10.2.2条规定。
2.设备面盘后的维修距离不宜小于1m(A轴线处)。详见GB50116-2013第3.4.8条规定。
3.消防控制室照度。参见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-2013的5.5.1表中的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（无）
四、其他
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范利平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	审查人
	
	
	专业审查号
	10241-E1002
	日  期
	2020.07.12

	复核人
	
	
	专业审查号
	
	日  期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开发区 门卫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（无）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范利平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	审查人
	
	
	专业审查号
	10241-E1002
	日  期
	2020.07.12

	复核人
	
	
	专业审查号
	
	日  期
	


